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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豫 05 破申 3 号    

申请人：李某，男，1963 年 7 月 1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

南省汤阴县。

被申请人：河南腾飞高分子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河南省汤阴县宜沟镇腾飞大道西段路北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春玲，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经申请人申请，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豫 0523

执 750 号决定书，以河南腾飞高分子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腾飞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为由，决定将该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，李某与腾飞公司、王春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汤

阴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豫 0523 民初 608 号民事判决书，

腾飞公司、王春玲应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李某借款本金

200000 元及利息。判决书生效后，腾飞公司与王春玲未履行还

款义务，向汤阴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依法受理，案号

为（2022）豫 0523 执 750 号。执行过程中，汤阴县人民法院

经查询未发现腾飞公司名下有财产可供执行。腾飞公司已停止生

产经营，涉及多起执行案件均未执行到位，所欠债务无力偿还。  

另查明：腾飞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，注册资本为

3017.52 万元，系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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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王春玲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李某系腾飞公司的债权人，其债权经民事

判决书确认。腾飞公司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，具有破产原因。汤阴县人民法院经申请人李某申请，

将腾飞公司移送破产审查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（三）项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对河南腾飞高分子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出

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张  敏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宁小昆  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李建军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二 〇 二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秦利华    


